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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性机构：从追逐利润转向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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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非营利性机构在卫生保健领域，尤其是在医院这一重要部门中占有突出地位。非营利

性机构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不到5%，但它们是卫生保健部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60%的社区医院都

是非营利性的，它们提供了70%的病床位，并为美国近70%的住院患者提供治疗服务。非营利性机构

还提供了30%的护理住院服务，为一半的住院患者提供专业的心理卫生服务以及对药物滥用的治疗。

由此可见，在美国，非营利性的医药企业承担了相当部分的为社会提供一般卫生服务的社会责任，

极大地缓解了国家及个人在卫生保健服务方面承受的资金压力。而这正是目前我国广大的看不起

病、住不起院的人们所热切希望的。剖析美国医药卫生保健系统的运营，重新审视中国医药行业面

临的困局，或许能为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卫生保健是公共物品？  

  在经济学中，公共物品是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公共物品是指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

物品——非排他性（nonexcludable）意味着不能有效地把不付费的人排除在该物品的消费之外；非

竞争性（nonrival）是指一个人消费该物品不会减少别人对该物品的消费。  

  举一个大家最为熟悉的私人物品的例子——汉堡。汉堡是排他性的，麦当劳可以很容易地拒绝

向不付费的人提供汉堡；同时，汉堡也是一种竞争性的物品，一个人购买了汉堡，汉堡就被其吃

掉，汉堡的数量就减少了。疫苗接种则是一种具有外部正效应的私人物品，即该物品具有公共物品

的某些特点。其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物品特性的例子包括高速公路、桥梁和公园（均指不收费

情况下的高速公路、桥梁和公园）。  

  纯公共物品的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国防，尽管对此还存在争议。设想某国建立了一个反导弹系

统，在该国上空有效地筑起了一道保护伞，这一防御系统就是非排他性的。因为，生活在这个国家

的每个人都会受益，即便他（她）拒绝为之付费。要想单单让不付费的消费者受到敌人的导弹袭击

是不可能的。同样，这个防御系统也是非竞争性的，因为一个人受到的（即消费的）保护不会减少

这个国家内其他人得到的保护。诸如此类的公共物品常常是由政府机构提供的。如果让私人厂商负

责生产公共物品，只会造成公共物品的供应太少甚至根本没有提供。  

  笔者以为，由于提供给某人的保健服务不能同时被他人消费，而且未付费者也享受不到同样的

医疗保健。因此，卫生保健服务应归入私人物品，即使它们可能涉及公共供给（如通过退役军人管

理局）或公共财政（如通过老年医疗保险计划和穷人医疗救助计划）。因而，对卫生保健的政府供

给而言，公共物品原理就难以简单地解释清楚了。不过，必须认识到，公共物品的经济学理论同某

些特定的卫生保健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契约失灵找谁帮忙？  

  美国学者汉斯曼（Hansmann）提出，非营利性部门在一种特殊的契约失灵的情形中扮演了有用

的角色：当购买者不能轻易觉察到所购买的产品的数量或质量时，就会发生所谓的契约失灵，厂商

和服务的购买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帮助我们理解非营利性机构的作用十分重要。  

  汉斯曼认为，非营利性机构是为了缓解或消除契约失灵的状况而产生的，契约失灵的发生是由

于消费者不能信任受利润驱动的厂商在某些业务上会诚实地行事，这些业务往往涉及慈善物品。  

  用于说明契约失灵的一个经典例子是：假设有人想向埃塞俄比亚受苦的人们提供食品和衣服，

可以找一家普通厂商来负责运送；然而，要证实该厂商是否真的把所需的物品送到了指定人的手中



并不容易，须投入极高的成本，人们几乎不可能为核实情况而飞赴埃塞俄比亚。在这种情况下，人

们可能会更倾向于寻求非营利性组织的帮助。  

  作为援助品的运送者，人们的一般预期是——营利性厂商在自身利益和客户利益上可能会有矛

盾，这时厂商可能通过违约来增加自己的利润；而由于非营利性机构的盈余不能分配，其违约的动

机就更弱。在这个例子中，非营利性机构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捐赠者的利益，进而也促使市场更加有

效率。  

  政府失灵该怎么办？  

  从上述内容看，非营利性机构应被视为美国税收体制的产物之一。但美国学者强调，如果说这

些机构的存在是因为美国的法律允许它们存在，意义不大。毕竟，社会经济制度不是随随便便产生

的，它们必然反映了一些基本的经济动机和未被满足的需求，这些机构和允许其建立的法律的出现

就是为了满足这种需求。  

  美国学者魏斯布罗德（Burton Weisbrod）分析指出，医疗卫生保健是政府参与提供的一种公共

物品。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政府提供这种公共物品能够满足人们的普遍需要，即通过政府出资设立

的公立医院完全能够提供人们绝大多数的医疗卫生需求，那么私立的非营利性医院就没有存在的必

要。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纳税人之间达成一种协议，商定一个合理的税制以保证充分的税源。同

时，商定一个合理的医疗服务提供方案，以税收所得满足所有人的卫生需求。  

  但是，在卫生保健领域，卫生保健并不是纯私人物品。向穷人提供的卫生保健服务本身是私人

物品，因为如果决策者愿意，可以将穷人排除在服务对象以外；这些服务也是竞争性的，它会被其

他接受服务者消费掉。然而，向穷人提供的卫生保健对任何有善心的人都有一种外部正效应，这种

外部正效应使之成为一种公共物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卫生保健不再是纯私人物品。自发的非营

利性机构提供的卫生保健服务是对政府相关功能的有益补充。  

  何为非营利性机构？  

  在美国，存在三种机构：私人营利性机构、政府机构和自发非营利性机构。非营利性机构的决

定性特征是不可分配约束。进一步说就是，非营利性机构通常享受税收豁免，对非营利性机构的捐

赠也享受优惠的税收待遇。非营利性医院是医疗机构分类中的一种基础类别，统称为非营利性组

织。  

  由于“非营利组织”是一个通用名词，在使用时很少有严格的界定，因此，我们在认识美国的

非营利组织时，必须牢记其存在的条件及针对其设立的特别税收政策。否则，带着对“非营利”的

一般理解，去看美国的定型化或者说法定化了的非营利组织，很难理解我国的非营利性机构与美国

的相应译名的机构之间在行为模式上存在的显著差异。  

  人们通常认为，非营利性机构是那些有组织地提供慈善物品或社区服务，以捐赠为其主要收入

来源的机构。的确，有一些非营利性机构是这样的，但这一定义没有很好地解释非营利性机构的概

念，也没有将其与营利性机构的重要差别作经济学上的区分。一方面，许多营利性机构不仅向社区

提供重要的商品和服务，还为穷人提供诸如食品和住房等基本物品。另一方面，许多非营利件机构

不仅为富人服务，还与营利性机构相竞争。许多非营利性机构出售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与营利性的竞

争对手一样，并从中获得其最大份额的收入。有数字显示，非营利性卫生保健机构90%以上的收入来

自服务与捐赠。  

  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非营利性机构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不可分配约束”

（nondistribution constrain），这意味着没有哪个个人对非营利性机构的盈余有合法的请求权。

盈余为收入与成本之差，一般的机构称之为利润。由于没有对盈余的请求权，非营利性机构的目标

就可能与营利性机构有所不同，并非以追求利润为最高目标。  

  由此可以推出非营利性机构与营利性机构的两个次要一些的区别。首先，非营利性机构可以免

交公司所得税，常常也可以免交财产税和销售税。其次，对非营利性机构的捐赠享受优惠的税收待

遇。这三点不同使得非营利性机构成为一种独特的经济实体。  



  哪种企业能达到最优值？  

  经济学上的效率有多方面的含义。市场结构的“社会效率”要求机会成本所带来的总的社会净

收益最大化。非营利性机构提供原本不足的公共物品、修正“契约失灵”带来的收益，可以弥补其

生产过剩的缺陷（此处的过剩是指有效需求不足时的供应）。  

  例如，对于贫困地区而言，在市场价格下，穷人看不起病，即使有医院设在那里，也没有人去

看病，其结果是营利性医院多选择远离贫民区。如果非营利性医院想为这些穷人提供福利，那就必

须降低收费，同时通过减免税收、利润“回哺”及追加捐赠来维持其生存所必需的财务状况。但就

产品供应而言，由于非营利性医院提供的卫生服务（供应）是在市场价格之下提供的，因此，按照

传统的经济分析，这部分供应是不可能实现的。  

  许多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了真正的营利性机构可能达不到“最优”，非营利性医院与营利性医院

的相对效率只能用事实证据来下定论。由于不可能出现竞争完全充分的情况，加之内部管理方面、

信息的占有及处理等方面都不可能尽善尽美，现实中的营利性企业无论是想谋求利益最大化、产出

最大化还是二者的折中，都不可能真正逼近最优或者理论上的产出边界，而只能以企业为单位，构

成一个由离散的点组成的、趋近效益或者产出最大化的企业集团。而且，由于理想数学模型所需要

的参数本身又来自这些企业，即使是根据该模型推算出来的所谓的最优值或者产出边界，也是不确

定的，或者说偏差非常大的。  

  笼统地谈论医药企业的社会责任，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凡是营利性的企业，必然以追求利

润最大化为首要前提（此处的利润当然是指企业自身的利润），由此不难得出企业的利益取向必然

与社会总体利益之间存在偏差甚至对立，进而导致对企业趋利行为的不可避免的攻讦。  

  但换一个角度，如果通过一种制度设计或者立法过程，赋予社会上某些游资、闲钱以“实现非

利益的目的”的约束条件，由此产生严格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就有可能使这部分资本放弃对自身

利益的追逐，而融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挽救契约失灵甚至政府失灵的社会力量之中，从而在实现

企业本身的社会责任的同时，实现了企业本身固有的非营利的动机。  

  由此产生了另外两个问题。第一，是否会有足够的游资、闲钱会投入到这样的事业中来。也就

是说，这样的制度设计是否会具有足够的规模效应，能够成为一种可以占据一个行业相当份额的市

场力量？这个问题，在中国似乎是个问题，但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完全可能是一个政策工具的选

择问题。例如，是对富人征更高的所得税、奢侈税，还是引导他们将同样的甚至更多的收入投入到

他们自以为更有意义的领域中去，如高雅艺术、教育，以及我们最关心的医药行业。  

  第二，国外的非营利性机构的社会效果为什么会与我们有如此巨大的区别？这个问题的答案可

以用桔与枳的区别作答。我国的非营利性医药机构，正如所谓的事业单位一样，其本质是一种单位

名称登记符号，他们并非真的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在不向投资者回报任何投资收益的前提下，尽

可能追求本单位所有成员利益的最大化，其外部行为表现往往与社会的总体利益相冲突。这种意义

上的非营利机构只对内部职工负责，要求其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与要求营利性企业承担同样的社

会责任一样，具有同样的难度。  

 

来源：中国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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